
 

ZJUI发〔2018〕8 号 

 

关于印发《浙江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 
香槟校区联合学院本科专业培养方案 

管理办法》的通知 
 

有关人员： 

经学院研究同意，现将《浙江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

香槟校区联合学院本科专业培养方案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浙江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校区联合学院 

2018 年 11 月 8 日 

  



浙江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校区联合学院 

本科专业培养方案管理办法 
 
 

为做好浙江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校区联合学

院（以下简称联合学院）本科专业培养方案管理工作，根据

《浙江大学本科专业培养方案管理办法》（浙大本发【2018】

25 号），结合联合学院办学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总则 

第一条、联合学院本科专业培养方案是保证人才培养质

量最基本的教学文件，也是联合学院安排每学期教学任务、

组织教学过程、审核学生毕业资格、授予学生学位等工作的

重要依据。 

第二条、联合学院引入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校区

（以下简称 UIUC）培养方案、优质教学资源、先进教学方

法，在此基础上，紧扣国际校区“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全

球竞争力、世界担当”的培养目标，通过“引进、消化、吸

收、整合、提高”的策略与路径，体现联合学院“交叉、融

合、创新”的培养特色。 

第三条、联合学院与 UIUC 设有运行委员会（Operations 

Committee），由联合学院院长、执行院长、教学主管、UIUC

工学院教务主任、各相关系教学系主任组成，负责联合学院



培养方案制定及修订，讨论每学期 UIUC 派出教师教学任务

安排，以及与教学组织实施的各项事宜。 

第四条、联合学院设有教学委员会（Undergraduate Study 

and Curriculum Committee）,由联合学院院长、执行院长、教

学主管、联合学院专职教师、UIUC 兼职教师、浙大兼职教

师组成，负责联合学院培养方案的落实，新课程建设，联合

学院教师教学任务安排，以及与本科教学相关的各项事宜。 
 

二、培养方案构成 

第五条、培养方案包含：培养目标、毕业要求、专业核

心课程、学制与学位、最低毕业学分、课程设置及学分分布。 

1.培养目标：对本专业学生毕业 5 年左右应达到的职业

状态或专业成就的总体描述。 

2.毕业要求：对本专业学生在毕业时应获得的知识、能

力和素质的具体描述。 

3.专业核心课程：本专业必修的专业核心课程群。 

4.学制：教育部规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修业年限。 

5.学位：双学士学位的类型：浙江大学工学学位，UIUC

理学学位。 

6.最低毕业学分：达到毕业要求所需修读的最低学分数。 

7.课程设置与学分分布：课程体系以及所含课程推荐修

读学期。 



第六条、联合学院培养方案课程由两大部分组成：浙江

大学制定的通识必修课程（以下简称浙大课程）、联合学院

与 UIUC 双方共同制定的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课程（以下简

称合作课程）。合作课程修读是获得 UIUC 学士学位的必要

条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修读浙大课程，是获得浙江大学

学士学位的必要条件。 

浙大课程：国内学生应修读 30.5 学分，国际留学生应修

读 20 学分。国际留学生也可以选修国内学生必修的 30.5 学

分中的任何一门课程。详细课程名称与学分见《浙江大学国

际联合学院（海宁国际校区）本科专业培养方案管理办法》

第四条。 

合作课程：国内学生和国际学生应修课程类别包括：专

业发展导论课、基础数学与科学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

课、通识教育课、写作课、任选课，最低总学分数 128。 
 

三、培养方案制定 

第七条、培养方案的制定由联合学院运行委员会、教学

委员会集体讨论进行。培养方案遵守以下原则： 

坚持引进 UIUC 的先进教育理念、课程体系与教学方法； 

坚持“4+0”合作培养模式； 

坚持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养成教育相结合； 

坚持将中国国情、浙大与 UIUC 优势有机融合。 



第八条、除了 UIUC 外，联合学院同时选择其它国际一

流大学相同或相近专业作为比对标杆，结合专业评估标准、

行业标准和社会发展需求，深入研究培养体系特点和课程设

置要求，对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实现目标所需条件、方法等

各环节进行论证，使培养方案更具科学性和严谨性。 

第九条、凡计划新设专业，联合学院在论证阶段提出拟

实行的培养方案；在专业正式获批后、招生之前提出正式的

培养方案。 
 

四、培养方案的执行 

第十条、UIUC 教师承担的专业核心课程的门数和教学

时数应占全部课程和全部教学时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第十一条、培养方案具有严肃性、权威性和稳定性，确

定后的培养方案在一届学生的学制年限中，不再随意更改。 

第十二条、培养方案中专业教育课程由联合学院负责落

实教学任务；通识教育课程由校区、国际教育学院负责协调

落实。每学期教学计划的纸质版经由各学院主管教学负责人

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报国际校区备案。 

第十三条、培养方案编入联合学院《教师手册》和《学

生手册》，向教师和学生做好培养方案的宣传和解释工作。 

第十四条、学生在联合学院修读课程及所获成绩除进入

浙大国际校区教务系统外，同时报送 UIUC，作为学生未来

获得 UIUC 学位的审核依据。 



第十五条、学生到 UIUC 交流学习课程由联合学院依照

培养方案计划，学生修读所获成绩和学分由 UIUC 报给联合

学院，成绩进入国际校区教务管理系统。 
 

五、培养方案的调整 

第十六条、对已确定的培养方案，调整培养目标或毕业

要求、更换课程（含更改课程名称和学分学时）、更改课程

授课学期、增加或取消课程、更改毕业最低学分等均属于培

养方案调整的范畴。 

第十七条、联合学院严格执行培养方案，确保其稳定性。

在培养方案的实施过程中，确因特殊原因需要对培养方案进

行调整的，经由运行委员会、教学委员会讨论通过，由学院

院务会审核同意，报送浙大国际校区教务部审核备案。 
 

六、附则 

第十八条、本办法适用于浙江大学与 UIUC 合作办学的

本科专业。 

第十九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联合学院负责

解释。 

 

浙江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校区联合学院 

2018 年 11 月 8 日 

 



 

 

 

 

 

 

 

 

 

 

 

 

 

 

 

 

 

 

 

 

抄送：教务部 

ZJUI 办公室                      2018 年 11 月 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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